
 1 

池店镇廉租住房申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廉租住房申请 

设定依据：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 162 号） 

第二条 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廉租住房保障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是指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范围内，家庭

收入、住房状况等符合市、县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具有本市户籍，或保障对象办理本市居住证 5 年以上

（含 5 年），或保障对象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且在我市连续缴满 5年个人

所得税或社会保险（不得补缴）、在申请时缴存状态仍然正常； 

2、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标准低于统计部门确认的当年度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 倍，暂定为 25920 元以下（含 25920 元），家庭资产（财产）总额，暂定为 20.2 万元以

下（含 20.2万元）； 

3、无自有住房或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低于保障面积标准（1 人 20 平方米，2 人 35

平方米，3人 48 平方米，4人 60 平方米,4 人以上每增加 1人增加 10 平方米，以此类推）； 

4、未租住公有住房、未享受过住房优惠政策； 

5、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在申请之日前 5年内没有购买或出售过房产； 

6、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人和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应当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收养关

系。年满 30周岁（含 30 周岁）以上的单身人士，可独立申请。 

办理材料： 

1 、 泉 州 市 保 障 性 住 房 申 请 表 ( 登 录 泉 州 市 保 障 房 管 理 系 统 ， 网 址 ：

http://117.27.156.50:11212/用本人身份证注册并填写完整后打印出来的表格)。 

2、晋江市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证明表（所在镇、街道领取）。 

3、申请家庭成员收入及承租单位房情况证明表（所在镇、街道领取）。 

4、经单位或村居核实并加盖公章的住房情况证明表（所在镇、街道领取）。 

5、租住公有或私有住房的由产权单位或产权人出具房屋租赁证明；无房户由所在单位

或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出具证明（无房户至所在镇、街道领取无房证明）。 

6、公安部门出具的户口簿或户籍证明（居住证）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应含家庭全

体成员一份；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一份。 

7、户口不在本市的，应提交不在本市的家庭成员户口所在地未享受政策性优惠购房证

明。 

8、其他相关证明，如低保、五保等（提供原件核对）。 

9、婚姻证明（民政部门出具的结婚证；离异则应提供相应的离婚证、离婚协议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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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判决书）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一份。 

10、丧偶需提供火化证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或社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 

11、声明同意审核机关调查核实其家庭住房、资产等情况的书面授权书。 

12、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加以说明的须根据情况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办理地点：申请人登录泉州市保障房管理系统，网址：http://117.27.156.50:11212/

用本人身份证注册并填写完整后打印，交由所在镇、街道初审，审核通过后通过泉州市保障

房管理系统提交市住建部门报审。 

办理时间：92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85622181 

办理流程： 

1、申请人登录泉州市保障房管理系统，网址：http://117.27.156.50:11212/用本人身

份证注册并填写完整后打印，交由所在镇、街道受理申请受理（本环节自镇、街道收到申请

人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 

街道办事处（乡镇）受理申请及上传相关材料，时限为 5个工作日。 

2、街道（乡镇）初审（本环节 30 个工作日） 

街道办事处（乡镇）对申请家庭提出初审意见并公示，时限为 30个工作日（含 7天的

公示期）。 

3、住房保障部门复审（本环节 15 个工作日） 

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自收到街道办事处（乡镇）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发

起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住房保障部门联查；不动产登记、公积金管理中

心、住房保障部门自收到发起联查信息 5个工作日内出具核查信息并反馈；区（县）住房保

障部门 5个工作日内汇总并出具复审意见提交区民政部门。 

4、民政部门复审（本环节 20个工作日） 

县（市、区）民政部门（社会事业局）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发起公安（含

户政、车辆）工商、地税、社保等部门联查；公安（含户政、车辆）、工商、地税、社保自

收到发起联查信息 8个工作日内出具核查信息并反馈；区（县）民政部门（社会事业局）10

个工作日内汇总并出具复审意见提交区（县）住房保障部门。 

5、复核认定（本环节 22 个工作日） 

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自收到区（县）民政部门（社会事业局）复审意见后，2个

工作日内汇总区民政部门复审意见。复审无异议的 5个工作日出具复核认定结果；复审有异

议的组织纪委、审计、住建、民政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复核认定（该环节 13 个工作日

内完成）。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将复核认定结果在住建部门官方网站进行为期 7天的

公示。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纳入保障或轮候，存在虚假材料骗租、骗购保障房行为的，

取消该家庭本次的申请资格，且 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住房保障。复核认定后，对不符合条件

的申请家庭应书面告知申请人。 


